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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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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DB 43/T XXXX—XXXX

1

底泥污染治理二次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底泥污染治理二次污染防治的术语和定义、二次污染防治技术要求、环境监测要求和

环境应急与风险防控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港渠、城市内湖、溪流、灌溉渠等污染底泥在清淤阶段、脱水固化阶段、余水处理阶

段、运输阶段、处置阶段等的污染防治。其他河流、湖泊等底泥处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CJJ/T 243 城镇污水处理厂臭气处理技术规程

CJJ/T 286 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3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底泥 sediment
经过长时间物理、化学及生物等作用及水体传输而沉积于水体底部所形成的黏土、泥沙、有机质及

各种矿物的混合物。

3.2

底泥污染治理 sediment pollution remediation
底泥污染治理是指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对水体底部沉积的底泥中的污染物进行处理和去除，以

减少底泥对水体的二次污染，改善水体环境质量的过程。

3.3

二次污染 secondary pollution
底泥清淤、脱水固化、余水处理、运输、处置等过程中污染物向水体及周边环境释放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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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淤 dredging
以干式清淤、水下清淤等方式将底泥由底部移至岸上进行处置，包括底泥的开挖、疏浚和运输等过

程。

3.5

余水 residual water
是指在底泥处理过程中，经过泥水分离、脱水固化等工艺后，从底泥中分离出来的水分。

4 二次污染防治技术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对底泥清淤范围进行勘测，明确底泥污染类型，鉴别底泥属性，若底泥为危险废物，应委托具

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资质单位进行运输与处置。

4.1.2 底泥污染治理应制定二次污染防治专项方案。

4.2 清淤阶段

4.2.1 应综合考虑施工区水文、水深、水量、水环境、行洪调蓄、通航、交通、河道宽度、岸坡稳定

等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采用干式清淤或水下清淤的方式。

4.2.2 干式清淤如采用土质围堰的，拆除后的围堰余土应与清淤的底泥一并进行处理处置，围堰段的

余水应设置收集池进行处理。

4.2.3 采用水下清淤方式时，应选择专用的环保绞刀头等环保疏浚设备，并在施工区域下游设置泥沙

阻隔帘，当疏浚浮泥层时，对表层浮泥“只吸不搅”，下层底泥则“搅吸并用”，最大限度地减小绞吸过程

造成的二次污染及逃淤损失。

4.2.4 清淤过程中产生恶臭气味的，应按 CJJ/T 243要求采取除臭措施。

4.3 脱水固化阶段

4.3.1 因地制宜采取附录 B中自然干化、土工管袋、机械脱水等处理工艺进行脱水。

4.3.2 脱水场地设置按 GB 18599要求选址。

4.3.3 脱水场地防渗要求根据底泥属性，按 GB 18599防渗要求设计建设。

4.3.4 脱水剂的选择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固化剂宜按 CJJ/T 286要求选择，不应产生二次污染。

4.3.5 脱水场地应按 HJ/T 393采取降尘措施，按 CJJ/T 243要求采取除臭措施。

4.3.6 底泥脱水含水率宜低于 70%，若协同处置方对含水率有相关要求，应满足协同处置进场要求。

4.4 余水处理阶段

4.4.1 余水应集中处理达到排放要求后排放。

4.4.2 根据余水特征及排放要求，余水一级处理可采用气浮、沉淀和过滤技术，二级处理可采用适宜

的污水处理技术。



DB 43/T XXXX—XXXX

3

4.4.3 对于排入正在实施水环境治理工程水域内的余水，其水质处理达到 GB 8978一级标准后排入该

水域。

4.4.4 对于排入已实施水环境治理工程水域内的余水，其水质不低于该水域水质后可排入。

4.4.5 对于排入功能水体的余水，其排放标准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根据改善受纳水域水质或生态补

水需要等，可相应提高余水排放的执行标准。

4.4.6 余水作为再生水资源用于农业、工业、市政等方面用途时，应满足相应的用水水质要求。

4.5 运输阶段

4.5.1 底泥可采用车辆运输、船舶运输、管道运输等方式，或多种运输方式结合，运输装置应密闭，

不渗漏。驶出装载现场前，应对运输设备进行清洗。

4.5.2 运输过程中严禁将底泥在厂外进行中转存放或堆放，严禁将底泥向非指定环境中倾倒、丢弃、

遗洒及二次转运。

4.5.3 运输过程中严禁超载，严格按照二次污染防治专项方案确定的运输路线运输至指定的底泥处置

场。

4.6 处置阶段

4.6.1 底泥资源化处置单位应具有相应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资质。

4.6.2 底泥采用填埋处置方式，应满足 GB 18599填埋场的入场要求。

4.6.3 底泥采用协同处置方式，应满足协同处置方入场要求。

5 环境监测要求

本文件的环境监测内容是指施工过程中对二次污染防治措施效果进行的环境监测，其中二次污染来

源识别见附录A。

5.1 地表水环境监测

为了防止底泥污染治理过程中对下游水体造成污染，应按HJ/T 91要求对地表水水质进行监测。

a）监测点位：底泥下游重要河湖、水库入口等敏感点。

b）监测因子：pH值、氮、磷、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因子。

c）标准要求：GB 3838水体所属功能区域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5.2 排污口水环境监测

为了防止周边污染源对底泥污染治理过程造成影响，若沿线存在重点排污口，应按HJ 91.1要求对

排污口水质进行监测。

a）监测点位：污染底泥沿线重点排污口（重点涉重行业企业已关停未治理地块、正在进行治理地

块以及正常生产企业汇入口），废水处理设备尾水排放口。

b）监测因子：pH值、悬浮物（SS）、氮、磷、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因子。

c）标准要求：GB 8978一级标准或生态环境部门要求执行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5.3 脱水场地大气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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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底泥污染治理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应按HJ 905、HJ/T 55要求对脱水场地大气环

境进行监测。

a）监测点位：施工中采用走航式扬尘监测设备，实现实时在线监测，随施工位置同步移动。

b）监测因子：总悬浮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恶臭。

c）标准要求：GB 3095二级标准。

6 环境应急与风险防控

6.1 全过程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制定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

尤其是涉及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时，应委托具有相应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并要求其

制定相关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6.2 项目脱水处理区域应设置应急池。

6.3 底泥远距离管道输送时应严防输送管道破裂泄漏，发现异常应立即停工、排查，在妥善解决后再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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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二次污染来源

根据污染底泥治理不同施工阶段，各阶段二次污染来源识别如下表所示：

表 A.1二次污染来源

施工阶段 二次污染来源识别
二次污染类型

水 固废 大气

底泥清淤

未对底泥内的漂浮物、树枝等杂物进行清理及处置 / √ /

在暴雨季节施工 √ / /

围堰内超过排入水体水质要求的余水未经处理排放 √ / /

底泥收集不规范，存在泄漏等现象 / √ /

土质围堰余土未清理或清理不完全 / √ /

投加粉状制剂时未采取降尘措施 / / √

底泥开挖出现恶臭气味未采取除臭措施 / / √

采用高压水枪冲刷底泥，泥水飞溅 √ √ /

底泥脱水

固化

脱水场地靠近饮用水源、环境敏感点 √ / /

脱水工艺选择不合理，底泥含水率过高 √ / /

采用自然干化、土工管袋脱水固化法未设置防渗层、排水沟、集水池等 √ / /

采用机械脱水固化法未设置余水收集处理设施 √ / /

脱水干化药剂二次分解或潮解，产生二次污染 / √ /

底泥脱水产生的余水未经处理或不满足排放要求。 √ / /

底泥脱水产生的余水未及时处理且未按规定储存。 √ / /

底泥运输
底泥运输未采用密闭式运输装置/底泥出场前未清洗/运输超载/未按照规

定路线行驶/向环境中倾倒、丢弃、遗洒及二次转运底泥
/ √ /

底泥处置 底泥资源化处置单位资质不达标/底泥不满足处置要求 / √ /



DB 43/T XXXX—XXXX

6

附 录 B
（资料性）

底泥脱水技术

B.1 自然干化法

主要构筑物是底泥干化场，一块用土堤围绕和分隔的平地，如果土壤的透水性差，可铺薄层的碎石

和砂子，并设排水暗管。依靠下渗和蒸发降低流放到场上的底泥的含水量。下渗过程约经2-3天完成，

可使含水率降低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此后主要依靠蒸发，数周后可降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底泥干化

场的脱水效果，受当地降雨量、蒸发量、气温、湿度等的影响。一般适宜于在干燥、少雨、沙质土壤地

区采用。

B.2 土工管袋法

土工管袋法是将土工织物缝制成大体积的管袋，根据设计断面、管袋长短，留置多个充填管状袖口，

采用高压水枪将滩地上的淤泥射水冲起，由泥浆泵经由输泥管路将带水细粒料冲灌进预制土工管袋内，

水分从土工布孔中滤出，粉细砂料在自重和渗水压力下逐渐固结密实，经过一段时间,脱水固结成型。

清淤脱水土工管袋采用聚丙烯编织土工布缝制成袋体，用泥浆泵进行充填时，袋布必须满足抗拉强

度、透水性能、保砂性能等方面的要求。土工管袋充填时，早由一端端部充填袖口开始灌入淤泥，另一

端管口排水，这样有利于淤泥沉积，提高清淤效率。在充填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出泥管口的泥砂堆积情况，

及时调整出泥管口位置，不断调整充泥袖口，充填时在袋体顶面人工来回踩踏，使土颗粒重新排列趋于

紧密，使袋内砂充填均匀、饱满，确保充填平整，加快袋体排水固结速度，待整个砂袋达到屏浆阶段，

适当减少土工管袋机械或停止充填，以防布袋爆裂，留有一定固结脱水时间。充填过程中，测量人员根

据土工管袋堤心断面图纸控制好每层砂袋顶高程，在充填过程中如一次达不到理想高度，待土工管袋脱

水固结后，再进行二次或多次充填，直到理想的充盈度。

B.3 机械脱水法

机械脱水是指利用离心分离、带式压滤、板框式压滤、管式压滤真空过滤、底泥增稠等机械进行底

泥脱水的方法。机械脱水是以过滤介质（多孔性材质）两面的压力差作为推动力，使底泥中的水分（称

滤液）强制通过过滤介质，固体顺粒（称滤饼）被截留在介质上，从而达到脱水目的。机械脱水的方法

有真空吸滤法、压滤法和离心法等。

主要设备工作原理：

（1）板框式脱水机：在密闭的状态下，经过高压泵打入的底泥经过板框的挤压，使底泥内的水通

过滤布排出，达到脱水目的。优势：价格低廉，擅长无机底泥的脱水，泥饼含水率低。劣势：易堵塞，

需要使用高压泵，不适用于油性底泥的脱水，难以实现连续自动运行。

（2）带式脱水机：由上下两条张紧的滤带夹带着底泥层，从一连串有规律排列的辊压筒中，呈S
形经过，依靠滤带本身的张力，形成对底泥层的压榨和剪切力，把底泥层中的毛细水挤压出来，从而实

现底泥脱水。优势：价格较低，使用普遍，技术相对成熟。劣势：易堵塞，需要大量的水清洗，造成二

次污染。

（3）离心式脱水机：由转载和带空心转轴的螺旋输送器组成，底泥由空心转轴送入转筒，在高速

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下，立即被甩入转鼓腔内。由于比重不一样，形成固液分离。底泥在螺旋输送器的推

动下，被输送到转鼓的锥端由出口连续排出；液环层的液体则由堰口连续“溢流”排至转鼓外靠重力排出。

优势：处理能力大。劣势：耗电大，噪音大，震动剧烈；维修比较困难，不适于比重接近的固液分离。

（4）叠氏脱水机：由固定环、游动环相互层叠，螺旋轴贯穿其中形成的过滤主体。通过重力浓缩

以及底泥在推进过程中受到背压板形成的内压作用实现充分脱水，滤液从固定环和活动环所形成的滤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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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泥饼从脱水部的末端排出。优势：能自我清洗，不堵塞，可以低浓度底泥直接脱水；转速慢，省

电，无噪音和振动；可以实现全自动控制，24小时无人运行。劣势：不擅长颗粒大、硬度大的底泥的脱

水；处理量较小。

（5）螺旋压榨脱水机：螺旋压榨脱水机的螺杆安装在由滤网组成的圆筒中，从脱水原料的入口至

出口方向螺杆本体直径逐渐变粗，随着螺杆叶片之间的容积逐渐变小，脱水原料也逐渐被压缩。通过压

缩使脱水原料中的固体和液体分离，滤液通过滤网的网孔被排出，流向脱水机下方的滤液收集槽后排至

机器外部。根据脱水原料的不同，也能够通过加热提高脱水效率。对脱水原料进行加热时，脱水机螺杆

的内部为空洞结构，通过接入外部蒸汽对脱水机内部的脱水原料进行间接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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